
淡水河五股蘆洲沿岸水環境整體改善計畫 

生態保育措施建議如下： 

1. 迴避：施工時，盡量不影響上下游河段兩側溪濱綠帶，如遇老樹，應予保留

不砍伐或遇重要河口溼地區域應避開。 

2. 縮小：盡量縮小自行車範圍及施工(含施工便道)範圍並減少過多人工化設

施，減少對生態物種等棲地影響（如溼地或次生林）。 

3. 縮小：拓寬渡船頭空間，朝向河面拓寬 10~12公尺，明顯影響河濱生態環

境，建議除應先考量水防安全，亦應考量減少拓寬長度或採垂直空間規劃作

為考量。 

4. 減輕：應盡量減少水泥化設施，部分水泥化或柏油步道之材質應朝向低衝擊

規畫或以可透水化材料取代。 

5. 減輕：在安全許可下，盡量減少夜間照明設施或調整亮度，避免影響夜習性

動物棲息環境。 

6. 減輕：施工時應設置施工圍籬及相關臨時堆置區，以減輕對周遭環境影響。 

7. 減輕：建議施作生態安全通道，避免造成路殺。 

8. 補償：本次規劃開發區域，如移除大面積濱溪植栽帶，應規劃區域進行綠帶

補植。 

9. 補償：原規劃綠帶內容，請確實施作，相關植栽物種規劃盡量以原生種且能

抗鹽害為主。 

10. 補償：沿途如經過重要生態物種保育區，建議新增解說牌等環境教育設施。 

11. 其他：後續設計或施工階段，應邀請新北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計畫輔導顧問團

列席參與。 

 


